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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八年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4樓(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覽館)

列 席：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楊美雪會計師

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 洪健樺律師及王儷倩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梁志律師

交通部派員指導：高速鐵路工程局 胡副局長湘麟、徐副組長榮崇、

林科長雪花、陳專員文美、

鍾科員芷芳、張顧問昌琳

主 席： 紀 錄：陳財得

出席：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股數，普通股出席股數為4,412,741,378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6,503,232,647股之67.85%(另特別

股出席股數為2,232,871,000股)。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提前改選本公司第四屆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面對當前經濟情形及運量衰退，前經第四屆董事會

多次開會討論擬採行因應措施，惟囿於諸多環境限制，本公

司與政府公部門及銀行團之協商未臻順遂，致相關進度遲滯

不前，交通部毛部長乃建議本公司考量董事會改組事宜，以

利公股董事積極參與，當有助於雙方之互動與溝通。為此，

九十八年九月四日第四屆第三十三次董事會經充分討論及交

換意見後，決定如下：

(一)董事會之改組須確保高鐵系統持續營運不中斷，並能符

合公共利益及股東權益，而龐大利息負擔、不合理折舊

攤提及其他結構性財務問題亦須能有效解決。

(二)泛公股之特別股應有適當比例轉換成普通股，以取得多

數具表決權之股權。

(三)政府應提出改組後之高鐵經營計畫及前述結構性財務問

題之解決配套措施。

二、本公司第四屆董事及監察人自九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股東會選

任時就任，任期三年，至九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止。茲為因應

前述董事會之改組，爰提請股東會同意於九十八年十一月十

日提前改選本公司第四屆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俟改選完畢，

於本次股東臨時會結束時，現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即告解

任。

三、本案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議。

股東發言紀要：

※股東(戶號73552、59818)詢及提前改選第四屆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理由

及法律依據、第四屆董事及監察人是否有對公司請求損害賠償者、股東

權益等問題。

※股東(戶號50410)詢及利息之處理、薪資結構、折舊攤提、泛公股轉換

普通股情形等問題。

※股東(戶號60741)詢及提前改選之必要性與合理性、何時損益兩平等問

題。

※股東(戶號52256、50650)詢及獨立董事功能、公司治理及建議公司辦理

減資、選任檢查人等。

※股東(戶號53730、73552)詢及新聯貸案進度、利率問題、未來運量評

估、站區開發計畫及折舊與特許期延長等問題。

※股東(戶號60625、50410)詢及站區開發計畫、利率調整對財務之影響、

聯外交通及班次調整規劃、超商取票時點及經理人薪酬問題。

※股東(戶號47721、56735)詢及公司何時損益兩平、運量評估、聯外交通

接駁及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贖回資金規劃等問題。

※股東(戶號61680、50410)詢及公司人事精簡、超商取票措施、何時損益

兩平、公股董事長與公司治理是否衝突等問題。

※股東(戶號44234、72491)表示以興建高鐵為榮、愛高鐵、喜歡搭高鐵，

並建議政府協助路程延伸至屏東及加速桃園青埔站站區開發等。

※股東(戶號47592)要求主席代為宣讀以下內容：高鐵是國家重大建設亦

是國家進步的象徵，當初政府以BOT的方式建造，也是借助民間的資

金，而如此艱鉅的工程，在殷前董事長領導之下付出多少心血才順利通

車營運，目前只因利息負擔及折舊攤提等財務問題導致有所虧損，政府

理應幫助高鐵向銀行團協調降低利率，而今反而從未付出人力資源便輕

而易舉接管高鐵。還主張減資，那麼原始股東的權益何在？如要論績效

那麼可以比較貓纜、內湖捷運，營運之後是否有盈餘？為何馬上要求高

鐵立即有盈餘？高鐵應該是屬於長期性投資，我們期待公司能努力用心

經營。另外，政府接管後會更好嗎？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及指定人員充分說明及答覆後，各發言股東已洽

悉。



決 議：

本案因股東（戶號71375）提出異議，主席爰裁示交付票決。表決結果：表

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4,610,774,789權，贊成權數為4,505,009,166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97.71%，本案照案通過。

肆、選舉事項

選舉本公司第五屆董事及監察人案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及第廿八條之規定，本公司設

董事九至十五人（其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及監察人二人，董事及獨立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

之。本公司於九十八年第四屆第三十六次董事會決議，議定本次全體

改選之董事應選人數為十五人（包含三席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選人數

為二人，俟改選完畢，於本次股東臨時會結束時起就任，任期三年，

自九十八年十一月十日起迄一○一年十一月九日止。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七條之一規定，有關應選獨立董事三人部分，係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經本公司依法公告受理提名期間及應選名額，其間

僅本公司董事會依法定程序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三人，並經第四屆第

三十六次董事會審查通過，列入本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三、本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持有股數如下：

(一)獨立董事候選人：林振國

主要學歷：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進修研究、美國奧克拉荷馬州

立大學經濟學系進修研究、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畢

主要經歷：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獨立董事、東海大學董事長、

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宏達國

際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國票金融控股公司董事、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財政部部長、台灣

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台灣大

學經濟學系教授

持有股數：0股

(二)獨立董事候選人：陳世圯

主要學歷：亞洲理工學院運輸交通工程研究所碩士、美國南加州

大學系統管理研究所研究、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

學士

主要經歷：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獨立董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永續發展組召集人、台灣工程界協助震災重建家園

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道路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常務理事、交通部代理部長、交通部政務次

長、台灣省政府交通處處長、台灣省交通處公路局局

長、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交通部國道高速

公路局交管組組長、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道路協會理事長、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

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

兼任教授

持有股數：0股

(三)獨立董事候選人：劉維琪

主要學歷：美國西北大學企管博士、美國西北大學企管碩士、國

立成功大學企管學士

主要經歷：國際票券金融(股)公司董事長、國票金融控股(股)公

司董事、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榮譽講座、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長、社團法人台灣評鑑

協會理事長、國票金控公司董事長、寶華商業銀行董

事長、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立中山大

學校長、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教育部高教

司司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處副處長、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所長、管理學院院長

持有股數：0股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第12頁至第13頁。

選舉結果：

（一）非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二）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三）監察人當選名單：

伍、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紀要：

※股東（戶號56735、67244）再次詢及交通接駁、網路購票方便性、公司

損益兩平時點、運量目標等問題。

※股東（戶號42501）詢及運量估算、人事節省等問題，並建議週末時段搭

乘人次多，應加派人員服務。

※股東（戶號73552）詢及董事會及監察人應隨同律師及會計師調查原始股

東自創始迄今，是否有損及股東權益情事，若有應做出相關賠償及選任

檢查人等問題；並建議公司引進中資、開創利益或增資解決財務問題

等。

※股東(戶號47592)表示高鐵運量減少，與政府過度開放到中國投資致200

萬台商出走有關，對戶號73552股東所提高鐵應引進中資之建議不表贊

同。

前揭股東建議事項經主席及指定人員充分說明及答覆後，各發言股東已洽

悉。

決 議：

本案因股東（戶號108）提出散會動議，主席爰裁示交付票決，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4,610,774,789權，贊成權數為4,389,047,165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95.19%，本案照案通過。

陸、 散會：散會時間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正。


